
附件1
 2018年武汉市档案行政执法检查表
        
受检单位（盖章）：                                                                             检（自）查时间：  年   月  日                                          
	序
号
	检查
项目
	检查
内容
	档案法律法规要求
	执行落实的检查标准
	
自查（检查）情况


	一
	档案工作体制建设
	工作体制
建立情况
	《档案法实施办法》第五条：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它组织应当加强对本单位档案工作的领导，保障档案工作依法开展。
  《湖北省档案管理条例》第十三条：新设立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它组织应当自成立或者注册之日起30日内，到同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档案登记手续。
	有负责档案工作的机构，有分管领导与档案工作网络，有工作计划或要求，有专（兼）职档案工作人员。
本单位按规定及时办理档案登记手续。
	

	
	
	工作制度
制定情况
	  《湖北省档案管理条例》第十九条：各级各类档案馆和其它档案机构应当建立健全档案管理制度。
	     建立了档案保管、查阅利用、安全保密、岗位责任制、安全管理应急预案等制度。 
	

	
	
	对下属单位部门进行监督指导情况
	《档案法》第七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的档案机构或者档案工作人员负责对所属机构的档案工作实行监督和指导。
	对所属机构或部门的档案工作进行监督指导，基层单位按要求开展档案收集归档、保管利用，档案安全无事故。 
	

	二
	档案工作保障机制
	工作经费
保障情况
	  《档案法实施办法》第五条：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它组织应当加强对本单位档案工作的领导，保障档案工作依法开展。
	  档案工作经费落实有保障。
	

	
	
	档案库房
安全情况
	《档案法》第十三条：各级各类档案馆，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的档案机构，应当配置必要的设施，确保档案的安全。
	 有安全存放档案的专门场所，配置档案安全必需的防盗、防火、防潮等设备等。
	

	
	
	档案信息化
与安全情况
	  《档案法》第十三条：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的档案机构，应当采用先进技术，实现档案管理现代化。
《武汉市档案管理条例》第二十条：档案工作机构应逐步实现档案信息网络化。
	配置档案业务工作专用计算机及档案管理软件；建立电子档案数据库并专门备份存储，与外网物理隔离。
	

	
	
	档案人员（含外包聘请人员）专业素质情况
	《武汉市档案管理条例》第七条：从事档案工作的人员，应经档案专业培训考核。
《湖北省档案管理条例》第十条：档案中介服务机构应当报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档案人员参加过档案专业岗位培训。
承接本单位档案服务外包的企业应在市档案局备过案，工作人员应参加过档案专业培训。
	

	三
	档案集中
统一管理
	档案收集
归档情况
	  《档案法》第十条：对国家规定的应当立卷归档的材料，必须按照规定，定期向本单位档案机构或者档案工作人员移交，集中管理，任何个人不得据为已有。
《档案法实施办法》第十二条：按照国家档案局关于文件材料归档的规定，应当立卷归档的材料，由单位的文书或者业务机构收集齐全，并进行整理、立卷。

	制定了本单位文件材料收集归档范围和档案保管期限表等制度文件，依制度对上年度形成的文书、会计、科技、专业、声像、电子文件等材料及实物进行收集和整理，做到应收尽收、应归尽归。
	

	
	
	移交档案进档案馆与移送政府公开信息情况

	  《武汉市档案管理条例》第十三条：立档单位对列入市档案馆收集范围的档案，自档案形成之日起满20年的，向市档案馆移交。
《武汉市档案管理条例》第九条：举办区域性重大活动，主办单位应确定有关机构或人员做好与活动相关的材料的收集、整理和归档工作，并在活动结束后3个月内向同级综合档案馆移交 。
[bookmark: #top]《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六条：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向国家档案馆提供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
	立档单位按规定向同级档案馆移交档案和重大活动档案。
行政机关依法履行向市、区综合档案馆提供政府公开信息的责任。

	

	四
	档案利用与安全保密
	档案利用与安全情况
	《机关档案工作条例》第二十条：机关档案部门应根据工作需要，编制必要的检索工具，编辑档案文件汇集和各种参考资料，积极主动地开展档案的利用工作。
《档案法》第三条：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护档案的义务。
	 
依法依规提供室藏档案查阅利用服务，无擅自提供、抄录、公布、销毁国家所有档案的行为，无涂改、伪造档案行为，无违反《保密法》行为。
	

	五
	档案普法与统计工作
	开展档案法治宣传；依法报送统计数据信息
	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意见》:深化档案普法宣传教育，增强全社会档案法治意识。
《统计法》第七条：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必须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资料。
	  组织开展年度档案普法宣传教育活动。
向市、区档案局及时准确报送档案工作统计数据。
 
	

	六
	档案执法检查不合格情形
	1.发生损毁、丢失、涂改、伪造档案等严重危害档案安全的责任事故或违法案件；2.违规提供、抄录、
公布、销毁、出卖或转让国家所有档案的；3. 对检查指出的问题拒不整改或经整改仍不符合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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